
行政处罚信息公示

	序号
	当事人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违法事实、处罚依据及内容

	1
	姓名或名称
	陕西泉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	西城罚决字阎  01    [2023]第003号


	拒不执行停止工地土石方作业等重污染天气应急措施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：责令改正，并对其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的行政处罚。
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91610000567134915T
	
	

	
	法定代表人
	胡智
	
	

	
	处罚中队
	处罚决定书作出和送达
	处罚决定履行情况
	备注

	
	直属中队
	作出日期
	2023.1.12
	已履行
	

	
	
	送达日期
	2023.1.12
	
	


